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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
上海市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

浦建委提复〔2023〕105号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李树

逊

对浦东新区七届人大三次会议
第 027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刘信永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老旧小区停车位改造及电梯加装项目

的建议》（代表建议第 073027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

况答复如下：

关于建议中涉及小区内部绿化占用或者布局协调等问题，

市绿化市容局会同市房屋管理局已对《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

实施办法》进行修订，该《实施办法》于 2023年 1月 30日公

布，自 2023年 3月 1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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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修订后的《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》,居住区

绿地内部布局不合理，无法满足业主或房屋使用人生活和居住

安全正常需求的，可提出调整申请。居住区绿化调整应当遵循

“业主自愿、依法依规、专业指导、政府监管”的基本原则。

居住区绿地内部布局调整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（一）居住

区绿地内部布局需要调整的，调整后的绿地面积不得少于原有

的绿地面积。居住区绿地内部布局调整涉及历史风貌保护的，

应符合《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》的相关规定。（二）居住区绿地

内部布局调整可结合居住区实际，通过增加屋顶绿化、棚架绿

化（建成绿地上所建的棚架绿化不纳入折算）、垂直绿化形式以

平衡绿化总量，其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可折算为地面绿地面积。

增加的屋顶绿化、棚架绿化、垂直绿化应当与居住区绿地内部

布局调整同步完成。

同时，居住区绿地布局调整应按《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

实施办法》第十五条规定实施。1.调整方案拟订：业主委员会

可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、房屋管理部门的指导下拟订或委托

绿化养护单位拟订小区绿化调整方案。调整方案需明确调整理

由、调整后的各项技术指标、调整资金来源以及可能涉及的行

政许可事项等相关内容。2.调整方案公示：拟订的调整方案应

在小区内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按照小区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约定

执行，无约定的，时间不少于五天。3.征询意见：业主委员会

就调整方案依法征求业主意见。4.结果公告：业主意见表决结

果，应在小区内予以公告，公告时间按照小区业主大会议事规

则约定执行，无约定的，时间不少于五天。5.审批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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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区所在的业主委员会为绿化调整实施主体，由业主委

员会（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可由相应居民委员会代履行，下

同）负责居住区绿化调整方案征集、公示、业主意见征询、公

告以及办理审批申请手续等相关工作。绿化养护单位根据物业

服务合同的约定或业主委员会的委托，负责实施居住区绿化调

整的相关工作。

浦东新区建交委作为区级房管部门和全区加梯工作推进部

门，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作为绿化行业主管部门，将加大主动

服务力度，加强居住区绿化调整工作的指导和服务。目前北蔡

镇宏莲馨苑将作为全区试点，推进住宅小区加装电梯、车位优

化和绿化调整的整体解决方案，解决当前“老旧小区加装电梯

和停车难”的问题。

感谢您对浦东新区加梯工作的关心、支持和理解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3年 6月 5日

联系人姓名：张成龙（区建交委）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482115286

联系地址：世纪大道 2001号 5号楼       邮政编码：2001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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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姓名：汪  婷（区生态局）        联系电话：38583740

联系地址：成山路 990 号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200125


